福建省促进大数据发展重点工程表（2016—2020年）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责任单位

	一、大数据应用重点工程

	1
	财政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财政资金管理大数据，实时跟踪、全程监控每一笔财政资金的流动，对预算安排、资金使用和项目执行进度等进行追踪、反溯、综合分析，促进资金高效安全执行利用；汇聚税务及经济管理部门基础数据，预测财政收支形势，优化财政预算方案。
	省财政厅

	2
	税收大数据
应用工程
	[bookmark: _GoBack]建立税务大数据平台，拓展涉税信息采集渠道，汇集各部门涉及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数据，精准识别税收潜在风险对象，提高征管水平。
	省国税局牵头，省地税局、发改委、工商局、交通运输厅、民政厅、物价局、国土厅、公安厅配合

	3
	生态环境监测
大数据应用工程
	升级水资源统一监测平台，构建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汇集环保、海洋、国土、水利、农业、林业、气象等多部门、多要素监测数据，分析研判生态环境现状、变化趋势及潜在风险，开展多部门联勤联动执法。
	省环保厅牵头，省海洋渔业厅、国土厅、水利厅、农业厅、林业厅、气象局等配合

	4
	智慧警务大数据应用工程
	汇聚整合公安内外数据资源，分析挖掘案事件线索和情报信息，研判聚焦社会治安形势和民众关注热点，优化改进侦察破案方式手段，增强情报预警、实战指挥和科技应用能力，提升公安机关打防管控、应急处置以及侦察破案水平。
	省公安厅

	5
	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工程
	建立应急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搜集气象、交通、水利、安监、公安、卫生、地理信息等数据，分析自然灾害、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的时机、空间、程度、频率、趋势等要素特征，形成突发事件数据库，开展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和安全防范。
	省应急办牵头，省环保厅、国土厅、水利厅、卫计委、公安厅、安监局、交通运输厅、气象局等配合

	6
	市场监管大数据应用工程
	加强工商、质监、税务、食品药品监管、安监、环保、卫生等部门监管数据汇聚和关联分析，及时预判和发现企业违规行为，提高事中事后监管水平。
	省工商局牵头，省质监局、安监局、环保厅、卫计委、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配合

	7
	食品药品监管
大数据应用工程
	建立食品药品监管大数据平台,汇聚食品药品生产、流通、检验、监管、投诉举报等数据，开展食品药品监管大数据分析，促进政府部门间监管信息共享，为公众提供食品药品安全信息服务。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省卫计委等配合

	8
	信用大数据
应用工程
	依托信用信息公共平台，汇集各部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市场监管等数据，评估市场主体信用等级，开展信用分级管理，根据信用等级，给予市场主体差异化的监管、扶持和准入等措施。
	省发改委牵头，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省工商局等配合

	9
	宏观决策大数据应用工程
	依托省情运行监测平台，汇集全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指标、企业投资、产品销售、物价和消费等数据，依据数据分析结果，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数据依据和支撑。
	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直各有关部门配合

	10
	企业服务大数据应用工程
	建立经济运行汇总分析各行业经济数据、产业发展动态、市场供需状况、产品质量状况等运行数据，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省经信委牵头，省商务厅、质监局、统计局配合

	11
	农业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全省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信息数据库体系，重大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控指挥调度系统，提升监测预警、预防控制、应急处置和决策指挥的信息化水平。
	省农业厅

	12
	扶贫大数据
应用工程
	依托救助家庭经济收入核对平台，汇集民政、人社、住建、税务、银行等数据，分析居民家庭收入、就业、消费行为特征，针对贫困家庭收入情况和贫困类型等实施精准的救助扶贫措施。
	省民政厅牵头，省人社厅、住建厅、地税局等配合

	13
	就业服务大数据应用工程
	依托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汇集全省企业、用工、薪酬、人员、资质等数据，建立就业服务大数据，精确对接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需求，向就业人员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就业指导辅助服务，促进全省就业。
	省人社厅

	14
	教育大数据
应用工程
	深度挖掘教育数据，系统开发数据应用平台，准确呈现决策分析结果，为管理机构、科研机构、社会公众等提供翔实、方便、快捷直观的数据信息服务。
	省教育厅

	15
	医疗大数据
应用工程
	汇集全省居民健康档案（含电子病例数据库）数据建立大数据平台。与相关产学研机构合作，开发区域健康评价模型、疾病谱变化趋势模型以及为健康产品研发提高大数据支持的应用
	省卫计委、
民政厅

	16
	交通物流大数据应用工程
	建立综合交通服务大数据平台，汇集路况监控视频、收费站、航空、铁路、气象、车辆营运和物流等多渠道数据，分析道路交通流量，开展交通拥堵预警、车辆路径引导、交通智能调度、出行信息服务等应用。建设全省物流信息数据库和跨行业、跨区域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推动电子口岸平台和自贸试验区与港航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对接。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经信委、公安厅、住建厅、商务厅、气象局配合

	17
	旅游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旅游投诉及评价全媒体交互中心，实现对旅游城市、重点景区游客流量的监控、预警和及时分流疏导，为规范市场秩序、方便游客出行、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促进旅游消费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省旅游局

	18
	社保大数据
应用工程
	依托金保工程，建立社保大数据，综合分析比对社会保障资金征缴、待遇发放、基金运营以及住院费用、人次、基金支付、药品使用等数据，加强社保基金运行情况监控，为社保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杜绝养老保险冒领重领、社保卡违规使用等现象，确保社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
	省人社厅牵头，省民政厅、公安厅、卫计委配合

	19
	健康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健康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可穿戴设备、物联网、手机APP、微信平台等技术方式，收集居民体征、医疗、饮食、运动等数据，为全体居民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探索新型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为第三方参与健康管理提供有益的环境。
	省卫计委、
民政厅

	20
	房地产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房地产大数据平台，汇集全省房地产项目投资、施工、销售、税收、金融信贷、土地出让、房地产中介、二手房交易、房屋租赁等数据，分析房地产市场供需、库存以及房价等运行趋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省住建厅牵头，省国土厅、公安厅、地税局、人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银监局等配合

	21
	港口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设港口物联网感知系统，提高港口引航和运行水平。建立港口物流领域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和两岸口岸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两岸货物物流数据在我省汇聚和交换。推进港口智慧物流、现代管理等信息平台建设，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航运大数据平台和海上数据共享平台。
	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牵头，各口岸查验单位配合

	22
	海洋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设空天地一体化的海洋监测系统，完善海洋空间基础数据库及功能区划、海洋气象等专题库，构建海洋环境大数据云服务平台，汇集海洋环境、经济、管理等大数据，建立智慧海洋分析、评价与服务模型，提高海洋监测、应急、决策水平。
	省海洋渔业厅

	23
	科研大数据
应用工程
	建立科研大数据平台，汇集共享各科研院所、各类学科基础数据，开展跨学科、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
	省科技厅

	二、大数据技术创新重点工程

	1
	信息感知技术
创新工程
	加强物联网芯片、传感器和传感网组网关键设备以及互联网数据采集系统的研发，提高数据感知、传输和处理的能力和水平，形成一批全国领先的物联网感知前端产品。
	省科技厅、
经信委

	2
	大数据存储计算
技术创新工程
	开展具有海量存储、快速读取、并发处理等特点的云计算平台和存储、运算芯片等关键技术研究与创新，打造全国领先的海量存储设备和图形处理芯片产品。
	省科技厅、
经信委

	3
	新一代终端技术
创新工程
	开发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终端、软硬件设备一体化、大数据可视化终端等产品开发。
	省科技厅、
经信委

	4
	基础软件
发展工程
	开展分布式文件与计算系统、数据库、并行计算、大数据提取、转换、清洗和集成等预处理技术，开发大数据计算、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索引查询、人工智能等基础软件。
	省科技厅、
经信委

	5
	数据分析软件
创新工程
	开展数据预处理、数据挖掘和分析、数据统计、数据可视化、BI（商业智能）、AI（人工智能）、内容/知识管理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
	省科技厅、
经信委

	6
	应用服务技术
创新工程
	开展数据租赁、数据分析与预测、决策支持服务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创新。
	省科技厅、
经信委

	7
	安全技术
创新工程
	开展数据隐私保护、风险评估与预测、电子证据保全与分析等技术，为大数据应用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省科技厅、
网安办

	三、大数据产业发展重点工程

	1
	工业大数据
应用工程
	利用大数据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研究推动大数据在工业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实现制造业网络化和智能化，提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和效率。推动规上企业汇聚行业数据，开展行业大数据融合应用；培育一批服务中小工业企业的第三方工业大数据服务企业。
	省经信委、发改委、科技厅

	2
	现代农业大数据
应用工程
	推动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为农业种植、精细管理、畜禽养殖、疫病防控、灾害保险、产品销售等提供可靠的数据服务。在农业生产、灾害预报、质量追溯、信息查询、农业电商等领域培育一批第三方农业大数据服务企业。
	省农业厅、发改委、科技厅

	3
	服务业大数据
应用工程
	利用大数据支持品牌建立、产品定位、精准营销、认证认可、质量诚信提升和定制服务等，研发面向服务业的大数据解决方案，鼓励创新商业模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
	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

	4
	数据应用新业态
培育工程
	推动不同行业大数据的聚合、大数据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大力培育互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分析、数据影视、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数据制药等新业态。
	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等

	5
	大数据技术企业
培育工程
	围绕数据采集、管理、分析、发掘、应用等环节，开展大数据基础和应用技术创新，发展大数据技术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培育一批大数据技术服务提供企业。
	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

	6
	大数据运营服务
企业培育工程
	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和行业数据资源基础和业务特色，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数据分析挖掘、技术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促进大数据与各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发展一批行业大数据平台，在石化、石材、茶叶、服装等我省优势行业培育一批服务行业的第三方平台型大数据运营企业。
	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

	7
	大数据安全
保障工程
	加强安全测评、电子认证等安全基础性工作，加快大数据安全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建立大数据安全评估体系。开展大数据平台可靠性及安全性评测。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开展监督检查和安全监测，确保应用安全。
	省网安办牵头，各有关部门配合




